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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穎芳 (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)  

第一章、前言

唐太宗曾謂：「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替。」梁啟超說：「史者何？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，

校其總成績，求得其因果關係，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。」

本署之歷史，實可溯至日治時期 1933 年（昭和 8 年）臺灣總督府成立之『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

部檢察局』，嗣至 1945 年 10 月 25 日，日本政府將臺、澎主權交還我國，中央政府派員接收臺灣司

法機關，本署（當時稱之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）於同年底旋即成立，迄今早逾一甲子，對於日

治時期以降高雄地區人民之司法經驗，實則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。現任邢檢察長到任以來，發覺本署

迄今並無完整且全面之歷史紀錄，且感於資料散軼、老成凋謝之速，乃許以宏願，務在任內完成史料

之收集與記述，以求繼往開來。

第二章、本署前身，兼記日治時期之檢察制度

我國現行的檢察官制度，係創設於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之歐陸 1，創造之目的，其一在於廢除

糾問制度，確立訴訟上之權力分立原則；其二在於控制警察活動之合法性；其三在於做為法律的守護

者，保障人民權益 2。此制度創設之時，約當清王朝嘉慶年間，當時臺、澎地區之司法制度，與清王

朝所統治之其他地區相同，係由屬於行政官之『知縣』或是『知府』同時掌理審判事務，並無類似於

行使檢察官職權之專責官吏，直至 1895 年（即明治 28 年）中日簽訂馬關條約，中國將對臺、澎之主

權割讓予日本，由日本開始引入近代西方式法律制度，臺、澎地區人民方開始接觸到來自西方社會之

檢察制度。

日本政府於 1895 年 6 月 17 日宣布臺灣『始政』，但統治初期忙於處理臺灣人民之武裝抵抗，無

暇建立完整的司法制度，直至 1896 年（明治 29 年）大致掌握情勢（即所謂軍政時期結束，民政時期

開始），檢察制度才被正式引進臺灣 3。臺灣總督府於1896年 5月 1日發佈之『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』

規定，臺灣總督府法院掌理民、刑事審判，採三級三審制，設有一高等法院、一覆審法院及十五地方

法院，各法院除設置『判官』外，同時設置『檢察官』，判官與檢察官均由臺灣總督任用 4		5。臺、

澎地區從此開始出現專責檢察事務之人，但分散附屬在各級法院內，並無獨立之檢察機關之設置。

1898 年（明治 31 年）7 月 19 日『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』修正，除改採二級二審制，廢除高等法

院外，又大幅縮減法院數量，僅置三地方法院（臺北、臺中、臺南，地方法院之下另置『出張所』6）

及一覆審法院，但給予了檢察部門較獨立之地位，規定法院需附置檢察局 7，直屬於臺灣總督，管轄

區域與各法院相同，各檢察局設置檢察官，檢察官均由總督任命，並設有一位『檢察官長』，由總督

自檢察官中任命之，負責指揮監督檢察局的事務。此時，檢察部門在執行職務時，已與法院間相互獨

立，雖然預算仍編列在法院名下，但事實上行政事務已與法院分離 8。

1919年（大正8年）8月10日，『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』再次修正，實質上採取所謂的二級三審制，

再次設立高等法院，雖廢除覆審法院，但在高等法院設置『上告部』、『覆審部』2 部 9，又將過去

的地方法院出張所，改為『地方法院支部』，但地方法院仍僅設於臺北、臺中及臺南，至於地方法院

支部最初僅設置在宜蘭、新竹、嘉義 10，直至1933年（昭和8年），方增設『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』

11，並同時設立『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檢察局』，此即為本署之前身，換言之，在 1933 年以前，高

雄地區 12 並無獨立之檢察局設置。1940 年（昭和 15 年），『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』升格成』高雄

地方法院』13，『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檢察局』亦隨之改制為『高雄地方法院檢察局』，此一編制

直至日本戰敗後交接之時均未再有變化，局址設於高雄街山下町三丁目九番地，即是今日之高雄市鼓

山區山下里山下路（亦為原高雄看守所舊址，現本署檢察官職務宿舍之所在 14），管轄區域包括澎湖

廳、高雄州 15 以下之高雄街（之後升格成高雄市，直隸高雄州）、屏東郡、東港郡、潮州郡、恆春郡、

岡山郡、鳳山郡、旗山郡 16。1945 年（昭和 20 年）2 月間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時，山下町之局址

遭轟炸炸毀，業務無法繼續進行，只能暫遷至高雄州旗山郡龍肚（現址為高雄縣美濃鎮福美路 281 號

之玉清宮廣善堂）辦公。

第三章、本署成立經過

第一節、暫借高雄商業職業學校時期（民國【下同】34 年 12 月至 35 年底）：
緣依據 21 年 10 月 28 日頒佈，24 年 7 月施行之『法院組織法』，中華民國司法制度正式採取三

級三審制，但僅有最高法院置有檢察署，置檢察官若干人，檢察長一人，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，各

設置檢察官若干人，以一人為首席檢察官。此時，檢察官雖對於法院可獨立行使職權，但是預算並未

劃分，機構亦未獨立，仍操之於法院 17。但，25 年司法行政部另行修正公布之『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處

務規程』、『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』，卻創設了法院組織法所無之機關，開始出現『檢察處』

之名稱，並將一部份之檢察行政事務劃歸首席檢察官辦理，對外亦准予以檢察處之名義行文，導致『檢

察處』之定性為何？疑義叢生，有論者即認為『檢察處』之名既為法院組織法所無，即不能認為屬於

高雄州廳／高雄市歷史博物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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